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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使本校各單位暨學生申請蓋用校印或其他章戳作業規範明確化，爰依據行政院

「印信製發啓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」及行政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精神，

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已決行之收、發文，印信蓋用人員應於「印信蓋用登記簿」（如附表一）中載明其

收（發）文字號及文件名稱。不辦文稿之文件凡須蓋用印信之文件，均應填妥「蓋

用印信申請單」（如附表二），陳請校長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後，始

可蓋用印信。 

第三條 前項登記簿及蓋用印信申請單，由監印單位彙整裝訂成冊，存檔三年，以備查考。 

第四條 蓋用印信之種類及其申請使用機宜如次： 

校        印：證明書、保證書、通知書、學位證書、預算書、人事命令、公

告、聘書、收款收據、獎學金申請、團體保險文件、華語中心在

學證明及其他依法申請並經核定之文件。 

校  名  章  戳：書函、開會通知單。 

校  長  職  章：上行文；行文教育部用。 

校 長 職 名 章：收款收據、訓輔訪視評量表、學生各項獎學金申請表及其他依法

申請並經核定之文件。 

校  長  私  章：團體保險文件、契約書、收款收據、興學基金捐款謝函、會計表

單及其他依法申請並經核定之文件。 

校長職銜簽字章：對平行機關行文、發布令、公告、考績通知書、聘書、訴願決定

書、獎狀、證明書及其他依法申請並經核定之文件。 



校長中文簽字章：依申請單位文件需求申請並經核定用印。 

校長英文簽字章：證明書、謝函及其他依法申請並經核定之文件。 

第五條 影本申請用印之文件，須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章戳，且申請人或經辦人先行查核屬

實蓋章證明後，再行申請用印。 

第六條 契約書之用印申請，承辦人應填具甲、乙雙方全名、契約名稱、標的物或約定內

容、契約金額、訂立契約年月日等完整資料，方得申請用印。 

第七條 需將校印套印於文件者，應陳請校長核准，於啟用後由文書組向教育部報備，並由

申請用印單位或採購單位負責管制印製數量及銷燬拓製印模。 

第八條 本校學生如須蓋用印信，均須透過權責單位，循前揭行政程序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